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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．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．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   3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。 

一、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

2017年 4月 26日，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。公司 2016

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7年 5月 22日下午 14:00在石家庄湘江道 251号公司三楼会

议室召开。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7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：

30-11：30，下午 13：00-15：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

具体时间为：2017年 5月 21日下午 15：00至 2017年 5月 22 日下午 15：00期

间的任意时间。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（及代理人）6 人，代表股份 64,414,720 股，占

公司总股份的 18.70%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（及代理人）5 人，代表股份

61,214,720 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17.77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，代表股份

3,2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0.93%。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

的其他股东）共计 3 人，代表股份 5,465,906 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1.59%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

了会议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公司董事长李玉国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，

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

与会股东认真审议，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全部议案均获

通过。会议决议如下： 

（一）通过《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 同意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％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 ％；弃权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。 

（二）通过《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同意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％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 ％；弃权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（三）通过《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》 

同意 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％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 ％；弃权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（四）通过《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同意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％；

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 ％；弃权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（五）通过《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同意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总股本 344,395,344 股为基数，向

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.0 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股利

34,439,534.4元（含税），本年度不进行转增股本，不送红股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％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 ％；弃权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（六）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选举李玉国先生、陈荣强先生、范朝先生、闫成德先生、李国壁先生、董岩

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本议案按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审议。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同意李玉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 2、同意陈荣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 3、同意范朝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4、同意闫成德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5、同意李国壁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

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6、同意董岩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（七）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选举赵立三先生、赵明先生、王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本议案按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审议。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同意赵立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2、同意赵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 3、同意王健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 64,414,72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

（八）通过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 

选举高峰先生、王意勤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本议案按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审议。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同意高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股数为

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 2、同意王意勤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股数为 

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 

（九）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、修改<公司章程>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

案》 

因公司业务发展及公司战略布局需要，同意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，本次

经营范围变更后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将不发生重大变化，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

营。 

公司新经营范围： 

从事仪器、仪表、环境治理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、生产、安装、销售、

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系统研发、生

产、销售及服务；化工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、电子产品、五金交电、仪器、

仪表、针纺织品、塑料制品、橡胶制品、通讯器材（不含无线电移动电话、地面

卫星接收设备）的批发、零售；软件产品的开发、生产和销售；环境监测仪器的

研制、生产、销售；生态环境管理咨询、生态环境技术服务；数字信息技术服务；

数据处理、数据服务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，环境监测仪器的维修、运营服

务；环保工程、环境检测；环境工程设计、安装和运营；清洁生产；环境监测和

环境评价；空气源节能产品技术、热泵产品技术、中央空调设备技术、压缩机

及配件技术的开发、生产及相关产品的生产、销售及安装; 新能源采暖系统工

程的设计安装、制冷制热系统工程安装；房屋租赁；环境监测设备的销售；自营

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最终的公司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后的为准。 

因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化，同意修改公司章程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相关事宜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414,72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％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：同意 5,465,90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股份的 100％；反对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 ％；弃权 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，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孙丽珠律师、赵辉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进

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，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召集

人资格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、法规和

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《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  

（二）《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 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




